		
編 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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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5年度
「臺南市文化資產管理處寺廟彩繪泥塑工藝保存修護補助」
申請案檢附文件自檢表

申請單位：○○○
申請補助案名：○○○
申請期限：
115年3月31日17時半前遞到。

審查日期時間:另行通知。
審查地點：本處B1會議室
· 截止時間如有出入，以公告為準。







	申請文件檢查清單
	申請單位自檢結果

	申請補助檢附文件：
	檢附
	未檢附

	   ■申請書
	
	

	1. 申請總表
	
	

	  2. 保存承諾切結書
	
	

	       3. 無償使用同意書
	
	

	       4. 受補助單位就本補助案，是否屬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2條及第3條所稱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。
□「是」，附揭露表。
□「否」，附切結書。
	
	

	   ■計畫書（一式五份）
	
	

	1. 封面、計畫基本資料表
	
	

	2. 彩繪或泥塑工藝作品之介紹（含基本資料、座落位置、歷史沿革、工藝價值、保存現況）
	
	

	3. 計畫目標
	
	

	4. 工作內容（應詳述修護或保存之執行方法、作業流程與實施方式等計畫執行所需之必要資訊）
	
	

	5. 預期效益
	
	

	6. 執行期程
	
	

	7. 經費概算表
	
	

	8. 執行團隊與分工、申請單位簡介
	
	

	   ■申請單位登記立案之證明文件影本（一式一份）
	
	

	   ■申請單位統一編號編定文件影本（一式一份）
	
	

	   ■申請單位負責人國民身分證正、反面影本（一式一份）
	
	

	上列文件檢查結果：檢附完整  檢附不完整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單位用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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